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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詢支領月退休金之公立學校教育人員，因居住大陸致月退金金暫停發

放，其病逝大陸後，遺族得否要求補發停發期間之月退休金疑義乙案 

 

一、案經轉准銓敘部 94 年 6 月 21 日部退四字第 0942515353 號書函略以，查臺

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第 26 條第 5項規定：「第一項改領及第三

項停止領受及恢復退休 (職、伍) 給與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各主管機關定

之。」復查支領月退休給與之公務人員赴大陸地區長期居住改領停領及恢

復退休給與處理辦法第 3條第４項規定：「退休 (職) 公務人員未依本條例

第二十六條第一項規定辦理，自行前往大陸地區長期居住，其未在大陸地

區設有戶籍或領用大陸地區護照者，居住大陸地區期間，暫停其領受退休 

(職) 給與之權利，俟其申請改領或回臺居住時，得依相關規定申回復請領

權利。」準此，支領月退休給與之公務人員如赴大陸地區長期居住致暫停

領受退休給與者，須俟其回臺居住時，再依相關規定申請回復請領權利，

並補發暫停期間之月退休金，惟依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9條規定，退休金請

求權，如經 5 年不行使，即告消滅，不得再予補發。 

二、另查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13 條之 1規定：「（第 1 項）依本法支領月退休金或

兼領月退休金人員死亡時，另給與遺族一次撫慰金。（第 2 項）前項一次撫

慰金，以其核定退休年資及其死亡時同等級之現職人員本俸額暨本法第六

條之規定，計算其應領之一次退休金為標準，扣除已領之月退休金，補發

其餘額，並發給相當於同等級之現職人員六個基數之撫慰金。其無餘額者

亦同。（第 3 項）遺族為父母、配偶或未成年子女者，如不領一次撫慰金時，

得按原領月退休金之半數或兼領月退休金之半數，改領月撫慰金。」是以，

公務人員支領月退休金經暫停發放而病逝大陸後，以其請領月退休金主體

已亡故，無法再依相關規定申請補發暫停領受月退休給與期間之月退休

金；其遺族應依上開規定，申請發給一次撫慰金（計算至暫停發放前，並

扣除已領之月退休金）或月撫慰金在案。 

三、茲以本部 93 年 11 月 5 日台參字第 0930144562A 號令訂定發布之「支領月

退休給與之公立學校教職員赴大陸地區長期居住改領停領及恢復退休給與

處理辦法第 4 條第４項及學校教職員退休條例第 10 條、第 14 條之 1均與

上開公務人員相關法規具有相同之規定，為期公教衡平一致，本案支領月

退休金之公立學校教育人員，因居住大陸致月退休金依規定須暫停發放，

於病逝大陸後，以其領受月退休金主體已亡故，遺族尚不得要求補發該停

發期間之月退休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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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文者：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7 年 3 月 28 日 
發文字號：台人(三)字第 0970044593 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原函影本 

主旨：所詢支領月退休金人員於大陸地區長期居住停領月退休金期

間亡故，且在臺灣地區無遺族或法定受益人時，其居住大陸

地區遺族得否請領一次撫慰金一案，復請 查照。 

說明： 

一、依銓敘部 97 年 3 月 19 日部退四字第 0972912630 號書函辦

理，並復 貴府同年 2 月 14 日府人給字第 0970028395 號函。 

二、查學校教職員退休條例(以下簡稱退休條例)第 14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依本條例支領月退休金或兼領月退休金人員死亡

時，另給與遺族一次撫慰金。復查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

關係條例(以下簡稱兩岸人民關係條例)第 26 條之 1 第 1 項

規定：「軍公教及公營事業機關(構)人員，在任職(服役)期間

死亡，或支領月退休(職、伍)給與人員，在支領期間死亡，

而在臺灣地區無遺族或法定受益人者，其居住大陸地區之遺

族或法定受益人，得於各該支領給付人死亡之日起 5 年內，

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以書面向主管機關申請領受公務人員

或軍人保險死亡給付、一次撫卹金、餘額退伍金或一次撫慰

金，不得請領年撫卹金或月撫慰金。逾期未申請領受者，喪

失其權利。」準此，依退休條例辦理退休並支(兼)領月退休

給與之教職員在支領月退休金期間死亡，而在臺灣地區無遺

地址：臺北市中山南路 5 號 
傳真：02-23977022 
聯絡人：李承潔 
聯絡電話：02-77366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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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頁

族或法定受益人者，其居住大陸地區之有權領受遺族或法定

受益人得申請一次撫慰金。 

三、至於依退休條例辦理退休並支(兼)領月退休給與之教職員，

於赴大陸地區長期居住而暫停或停止領受月退休金期間亡

故，且在臺灣地區無遺族或法定受益人時，其居住大陸地區

遺族得否請領一次撫慰金一節，依銓敘部上開 97 年 3 月 19

日書函規定略以，支領月退休金人員赴大陸地區長期居住，

因未喪失臺灣地區人民身分，在臺亦設有戶籍而僅暫停領受

月退休金者，於其暫停領受月退休金期間死亡，且在臺灣地

區無遺族時，其居住大陸地區之遺族得向原退休支給機關申

領一次撫慰金；至於支領月退休金人員赴大陸地區長期居

住，因在大陸地區設有戶籍或領用大陸地區護照而停止領受

月退休金者，於其停止領受月退休金期間死亡，且在臺灣地

區無遺族時，其居住大陸地區之遺族不得請領一次撫慰金。

基於兩岸人民關係條例規定，各級公立學校教職員比照銓敘

部上開規定辦理。 

四、檢附銓敘部上開 97 年 3 月 19 日部退四字第 0972912630 號

書函影本 1 份供參。 
正本：臺南縣政府 
副本：臺北市政府教育局、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臺北縣政府教育局、各縣市政府(含福建

省連江縣政府、金門縣政府、不含臺南縣政府)、部屬機關學校(含國立高級中等
學校）、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本部中部辦公室、軍訓處、人事處(以
上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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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單位： 法務部

發文字號： （82）法律 字第 08828 號
發文日期： 民國 82 年 05 月 06 日
資料來源： 法務部公報 第 156 期 70 頁

相關法條： 民法 第 77、1094、1098 條  ( 74.06.03 )  
學校教職員退休條例 第 14 條  ( 68.12.28 )  

要旨：

支領月退休金教師亡故，遺族撫慰金領受人係未成年子女，是否應先定其 

監護人，再以該監護人為法定代理人代為領受撫慰金？抑或以撫慰金之發 

給係純獲法律上利益之行為，可不受法定代理人允許之限制，逕由其未成 

年子女具領疑義 

 
 

主    旨：貴部函詢關於支領月退休金教師亡故，其遺族撫慰金領受人係未成年子女 

          ，是否應依民法第一千零九十四條規定之順序，先定其監護人，再依同法 

          第一千零九十八條之規定以該監護人為法定代理人代為領受撫慰金？抑或 

          得依民法第七十七條之規定，以撫慰金之發給係純獲法律上利益之行為， 

          可不受法定代理人允許之限制，逕由其未成年子女具領疑義，本部意見如 

          說明二，請  查照參考。 

說    明：一  復  貴部八十二年四月二十二日台 (八十二) 人字第○二一四四一號 

              函。 

          二  按支領月退休金之教師亡故所給與之撫慰金，係依法律規定對於遺族 

              所為之給付，性質上屬於公法上特定目的之給付 (學校教職員退休條 

              例第十四條之一參照) ，應由其遺族檢具相關證明文件經審核後始可 

              發給，即須履行一定之法定程序，與民法第七十七條但書所稱純獲法 

              律上利益，係指於同一行為中，限制行為能力人單純享有法律上利益 

              而不負擔任何法律上義務者有別。故如其遺族未成年子女，應由其法 

              定代理人請領；如無法定代理人或其法定代理人不能行使、負擔對於 

              未成年子女之權利、義務時，應依民法第一千零九十四條規定順序定 

              其監護人，再以其為法定代理人請領之 (參照銓敘部五十九年七月二 

              十八日台為特一字第一八九七○號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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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五、 教師病逝，配偶離婚改嫁已無領卹權，而子女均未成年，可否由原配偶

擔任請領撫卹金時之監護人疑義。 

 

教育部 78.3.22 臺（78）人字第 12476 號 

 

本案經准法務部函復以：「按『夫妻之一方，對於未成年子女之監護權，不因離

婚而喪失，依民法第一千零五十一條及第一千零五十五條規定，由一方監護者，

不過他方之監護權一時的停止而已，任監護之一方死亡時，該未成年子女，當然

由他方監護。......』最高法院六十二年台上字第一三九八號判例，著有明文。

又最高法院三十二年永上字第三○四號判例意旨，係指母不能行使負擔監護之權

利義務之情形，非謂改嫁之母對於其未成年之子女喪失監護權，最高法院六十九

年台上字第六七五號判決亦可資參照，是本案依來函意旨，其母如有執行監護之

能力，依民法第一千零八十六條及第一千零八十九條規定，即為其法定代理人，

而有監護權。」 

 



財 政 部 臺 北 市 國 稅 局 人 事 室 「 知 識 管 理 」 分 享 案 例 表 單  

亡 故 退 休 人 員 在 大 陸 地 區 遺 族 申 請 一 次 撫 慰 金 案 件   

業 務 項 目 退 休 撫 卹  

法 令 規 章

1、 公 務 人 員 退 休 法 第 13 條 之 1 及 其 施 行 細 則 第 16 條 。  

2、 臺 灣 地 區 與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關 係 條 例 第 26 條 之 1 及 其 施 行 細 則 第 32 條 。  

3、 大 陸 地 區 遺 族 或 法 定 受 益 人 請 領 公 務 人 員 保 險 死 亡 給 付 一 次 撫 卹 金 及 一 次 撫 慰 金

作 業 規 定 。  

 

行 政 釋 例

1、  銓 敘 部 90 年 12 月 26 日 九 十 退 二 字 第 2099 656 號 書 函 （ 擇 領 月 退 休 金 人 員 亡 故

後 ， 須 在 台 無 遺 族 及 無 合 法 遺 囑 指 定 人 ， 其 大 陸 地 區 遺 族 始 得 依 法 請 領 一 次 撫 慰

金 ） 。  

2、  銓 敘 部 92 年 2 月 21 日 部 退 三 字 第 09222 23 402 號 書 函 （ 擇 領 月 退 休 金 人 員 亡 故

後 ， 其 遺 族 請 領 撫 慰 金 之 順 序 ） 。  

3、 銓 敘 部 93 年 7 月 2 日 部 退 二 字 第 0932 310 2 29 號 書 函（ 擇 領 月 退 休 金 人 員 亡 故 後，

其 在 大 陸 地 區 遺 族 得 否 委 託 律 師 代 為 請 領 一 次 撫 慰 金 ） 。  

4、 銓 敘 部 93 年 12 月 10 日 部 退 三 字 第 09 324000 60 號 令 （ 支 （ 兼 ） 領 月 退 休 金 人 員

亡 故 後 ， 具 有 撫 慰 金 領 受 權 之 遺 族 如 有 數 人 時 ， 其 中 遇 有 不 願 請 領 或 無 法 聯 繫 之

遺 族 時 ， 撫 慰 金 之 核 發 方 式 ） 。  

 

作 業 流 程

1、 首 先 查 驗 申 請 人 送 達 之 親 屬 關 係 公 證 書 、 身 分 證 明 等 相 關 文 件 是 否 業 經 大 陸 地 區

各 公 證 處 公 證 ， 並 經 行 政 院 設 立 或 指 定 之 機 構 或 委 託 之 民 間 團 體 驗 證 無 誤 （ 如 未

完 成 ， 須 通 知 儘 速 補 正 ） 。  

2、 以 電 子 或 平 面 媒 體 在 臺 公 告 一 定 期 間 後 ， 倘 無 人 表 示 任 何 異 議 時 ， 受 理 機 關 方 得

據 以 出 具 「 在 臺 灣 地 區 無 遺 族 或 合 法 遺 囑 指 定 人 證 明 」 。  

3、 函 請 大 陸 地 區 遺 族 或 合 法 遺 囑 指 定 人 提 出 一 次 撫 慰 金 申 請 案 ， 並 附 申 請 書 、 亡 故

人 員 支 （ 兼 ） 領 月 退 休 金 證 書 、 死 亡 證 明 書 、 身 分 證 明 文 件 （ 大 陸 地 區 居 民 證 或

常 住 人 口 登 記 表 ） 、 親 屬 關 係 公 證 書 等 ， 由 受 理 機 關 函 送 核 定 機 關 核 定 。  

4、 俟 接 獲 核 定 機 關 核 定 案 後 ， 應 通 知 請 領 人 領 受 ， 並 轉 知 應 繳 交 領 取 該 項 給 付 之 切

結 書 。 另 副 知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入 出 境 管 理 局 。  

5、 查 驗 申 請 人 經 許 可 進 入 臺 灣 地 區 之 證 明 文 件 ， 並 收 繳 領 取 該 項 給 付 之 切 結 書 暨 領

據 。  

6、 接 獲 經 核 定 機 關 核 定 申 請 人 得 免 進 入 臺 灣 地 區 領 取 該 項 給 付 案 ， 應 查 驗 申 請 人 事

先 簽 具 之 領 據 ， 並 依 核 定 機 關 核 定 之 方 式 核 發 。  

 

表 格 範 本

1、 大 陸 地 區 遺 族 或 合 法 遺 囑 指 定 人 一 次 撫 慰 金 申 請 書 。  

2、 在 臺 灣 地 區 無 遺 族 或 合 法 遺 囑 指 定 人 證 明 。  

 

經 驗 分 享

茲 因 公 法 上 財 產 請 求 權 ， 係 屬 涉 及 個 人 權 益 之 重 大 事 項 ， 是 以 亡 故 退 休 人 員 在 大 陸

地 區 遺 族 申 請 一 次 撫 慰 金 案 件 時 ， 受 理 機 關 必 須 覈 實 查 驗 其 所 提 出 之 各 類 文 件 ，

並 依 公 告 結 果 ， 據 以 辦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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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書函
地址：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
傳　真：(02)23976946
聯絡人：粘惠娟
電　話：(02)77365943

受文者：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6月5日

發文字號：臺教人(四)字第1030075980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原函影本1份（0075980A00_ATTCH1.pdf，共1個電子檔案）

主旨：所詢支領月退休金教師亡故後，其長期居住大陸地區遺族

因家屬生病須照顧而無法親自返臺領取月撫慰金疑義一案

，請　查照。

說明：

一、依銓敘部103年5月20日部退三字第1033808949號書函辦理

，並復貴局同年1月24日中市教人字第1030004712號函。

二、基於公教人員遺族月撫慰金發放相關規定一致性原則，旨

揭疑義請參照銓敘部書函（如附件）辦理。

正本：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副本：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桃園縣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臺中市政府教育局除外)

、部屬機關(構)學校、本部人事處(均含附件)
電子公文
交 換 章

103/06/05
13:4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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銓敘部　書函
地址：116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
之2號
傳真：02-82366648
承辦人：柯美燕
電話：02-82366632
E-Mail：kekimi@mocs.gov.tw

受文者：教育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5月20日

發文字號：部退三字第1033808949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囑就「支領月退休金教師亡故後，其長期居住大陸地區遺

族因家屬生病須照顧而無法親自返臺領取月撫慰金」之相

關疑義，提供公務人員類此案件處理情形及意見一案，復

請　查照。

說明：

一、復貴部民國103年2月13日臺教人(四)字第1030014568號書

函。

二、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以下簡稱兩岸條例)

第26條第1項、支領月退休給與之公務人員赴大陸地區長

期居住改領停領及恢復退休給與處理辦法(以下簡稱改領

辦法)第3條第4項、第5條第1項及第6條、公務人員退撫給

與定期發放作業要點五之(五)規定，支(兼)領月退休給與

之退休公務人員如擬在大陸地區長期居住，應申請改領一

次退休給與；未申請辦理改領一次退休給與，亦未在大陸

地區設有戶籍或領用大陸地區護照者，即應暫停其領受月

退休給與之權利，並俟其返臺後，再依規定申請補發。至

於已在大陸地區設有戶籍或領用大陸地區護照者，則須停

止其領受月退休給與之權利；惟嗣後如依規定回復臺灣地

區人民身分並返臺定居，即可恢復領受月退休給與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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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揆諸上開法令規範，主要係因兩岸關係特殊，為落實兩

岸條例第9條之1及第26條關於「禁止雙重身分及赴大陸地

區長期居住者應申請改領一次退休(職、伍)給與」等規定

，並兼顧支領月退休給與者如赴大陸地區，其行蹤已非我

政府機關所能查證等實務上困難，爰定有暫停(停止)發給

等機制。

三、至於領受月撫慰金遺族赴大陸地區者，雖兩岸條例及改領

辦法未有明文規定，惟考量月撫慰金係月退休金之衍生權

利，同屬退撫給與之一種，爰實務上歷來係比照領受月退

休金人員赴大陸地區相關限制規定，停止或暫停其領受權

利。惟於101年間，基於人道及現行限制撫慰遺族請領權

利之法制未臻完備等考量，本部特就赴大陸地區居住之公

務人員月撫慰金領受遺族因受傷或疾病致行動困難，無法

親自返臺領取月撫慰金之特殊情形，參酌兩岸條例第26條

之1第4項及同條例施行細則第36條規定，從寬研議：「領

受月撫慰金遺族於發放查驗期間因受傷或疾病致行動困難

且長達6個月以上而無法親自返臺領取月撫慰金者，得檢

具確有行動不便之醫院證明文件、切結書、身分證明文件

、未在大陸地區設有戶籍且未領用大陸地區護照證明文件

，連同其繼承人身分證明文件及親屬關係公證書等相關文

件，一併送經大陸地區當地公證機構公證，再經行政院設

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後，向發放機關依

規定覈實認定發給；倘該行動困難事由已消滅，仍應依規

定返臺親領。」並函報考試院提101年10月11日第11屆第

208次會議審議通過後，以同年11月14日部退一字第

1013660023號書函知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參照

辦理。

四、本案所詢支領月退休金教師亡故後，其長期居住大陸地區

之月撫慰遺族因家屬生病須照顧，得否比照本部前開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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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1月14日書函規定辦理一節：

(一)按本部前開101年11月14日書函之從寬規範係囿於現行兩

岸政策，以及兩岸條例相關規定就長居大陸地區者之領

受事宜已有明文規範，惟為使前開赴大陸地區長期居住

之月撫慰金領受遺族如有於發放查驗期間因受傷或疾病

致行動困難且長達6個月以上而無法親自返臺領取月撫慰

金之情形，在合法、合情理前提下，保障其領受權益。

是以，公務人員類此案件均參照前開兩岸條例、改領辦

法及本部101年11月14日書函等相關規定辦理。

(二)基於依法行政，前開從寬規範仍須於兩岸條例等相關法

律立法目的下有一定之限度，不宜毫無限制而流於寬濫

。因此，本案來函所述長期居住大陸地區之月撫慰遺族

因家屬生病須照顧之情事，自始非本部前開從寬規範之

適用範圍，亦無法再予放寬。至於教育人員部分究宜如

何處理，仍請本於權責卓處。

(三)另為期完備兩岸條例相關法制，本部曾於101年間，函報

考試院轉請前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建議增訂支領月撫慰

金或年撫卹金之遺族停止或暫停領受給與之規定，附予

敘明。

正本：教育部

副本：
電子公文
交 換 章

103/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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